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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綱

一． 《左傳》简介

二． 課文講解



《左傳》簡介

《左傳》又稱《春秋左傳》或《春秋左氏傳》。所謂“傳”，
是儒家用來解釋經典的文字。

《春秋》本是東周時期各國史書的統稱，當時各諸侯國都设

有專門的史官記載本國發生的大小事件，他們編寫的歷史書

都叫“春秋”。不過除了魯國的“春秋”以外，其他各國的“春秋”
都没有保存下來。

为《春秋》做 “傳”



今天我們能見到的《春秋》據說是孔子依據魯國史官編寫的

“春秋”重新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它記載的歷史始於魯隱公

元年即公元前722年，截止到魯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
年，共计242年。人們就把這段歷史稱爲春秋時期。

《春秋》記載歷史過於簡略，而且也不完備，242年的歷史

只有18000多字，連這段歷史的轮廓都没有很好地描画出來。

於是又出現了對《春秋》作補充說明的三部書，這就是《左

傳》、《公羊傳》和《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 。

從《春秋》到 “春秋三傳”
《左傳》簡介



“春秋三傳” 就是《春秋經》的三種講解本、傳授本。其中，

“左”相傳是指左丘明，“公羊”是指公羊高，“穀梁”是指穀梁赤。

經與傳本來是分開的，不編在一起，古人叫做“别本單行”。

西晋杜預（公元222年—285年）著《春秋左氏經傳集

解》，把《春秋經》和《左傳》按年編插在一起，從此《左

傳》與《春秋》就合在一起了。

《左傳》与《春秋》的合并

《左傳》簡介



《春秋》三傳中的《公羊傳》和《穀梁傳》主要是阐明

《春秋經》的微言大義，而對歷史史實的補充就很少，作

爲歷史著作的价值遠遠不如《左傳》。

《左傳》保存了大量的歷史资料，全書18万字，遠比《春

秋》的内容丰富，加上文筆簡練流畅，爲我們再現了那个

時代的歷史面貌，因此自魏晋以來《左傳》就压倒了《公

羊》和《穀梁》二傳。

春秋三傳之首：《左傳》

《左傳》簡介



鄭伯克段於鄢《公羊傳》

克之者何？殺之也。殺之則曷為謂之

克？大鄭伯之惡也。曷為大鄭伯之惡？母欲

立之，己殺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

伯之弟也。何以不稱弟？當國也。其地何？

當國也。齊人殺無知何以不地？在內也。在

內雖當國不地也。不當國雖在外亦不地也。



鄭伯克段於鄢《穀梁傳》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殺也。何以不言

殺？見段之有徒眾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

弟也？殺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

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

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

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殺也。于鄢，遠也。

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殺之雲爾，甚之也。然則為

鄭伯者，宜奈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關於《左傳》的作者，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

目前比較流行的觀點認爲《左傳》是春秋晚期魯國史官左丘

明創作的，不過最後成書大致是在戰國的中期，這中間經過

了他人的增補。

《左傳》的作者

《左傳》簡介



《左傳》是中國第一部敍事詳明的編年體歷史著作（所謂編

年體史書，是以國君在位的年份爲綫索記載歷史）。它實际

記事止於魯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3年），比《春秋經》多了

28年。因爲現存《春秋》是魯國的史書，所以記載歷史就以

魯國國君在位的順序爲綫索（即隱 桓 莊 闵 僖 文 宣 成 襄 昭

定 哀）

《左傳》广泛記敍了春秋時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

个方面的斗争和變革，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史料，是一部重要

的、獨立的歷史著作。

《左傳》簡介

編年體史書



《左傳》是一部歷史散文巨著，是一部傑出的文學著作。

《左傳》的作者有很高的語言修養，文筆簡練，善於敍事和

刻劃人物；在處理複雜的歷史材料方面，作者也表現出非凡

的能力，特别是描寫戰争，作者把紛繁複雜的戰争寫得井井

有條。作者的許多外交辭令也寫得極爲出色，使我們切實地

感受到漢語丰富的表現力。

歷史散文巨著

《左傳》簡介



《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

《春秋左傳正義》。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春秋左傳集

解》出版）

杨伯峻 《春秋左傳注》中华書局，1981年。

左傳注本

《左傳》簡介



“鄭伯克段於鄢”原本是〈春秋經〉的一句話。隱

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鄭國發生了一場歷史事件，

〈春秋經〉的作者用這句話作了概括性的記載。仅仅從

這樣一句話，我們無法瞭解這一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

所以左丘明就對這句話作了詳细的說明，寫成了一篇長

文，後來人們就把“鄭伯克段於鄢”這句經文用作這篇文

章的题目。

字面含義

鄭伯克段於鄢



“鄭伯”：鄭莊公，“伯”是鄭國國君的爵位名（春秋時期周天

子分封諸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克”：是戰勝的意思；

“段”：鄭莊公的弟弟的名字；

“鄢”：地名，在今河南省鄢陵縣境内。

字面含義

鄭伯克段於鄢



根據《左傳》的解釋，我們知道了這一事件的全部過程：鄭

莊公的母亲姜氏偏爱小兒子共叔段，想讓共叔段取代哥哥嫡

長子的位置而繼承君位，由於丈夫鄭武公的反對，姜氏没能

達到目的。鄭武公去世後鄭莊公繼位，將弟弟封在京邑。共

叔段在京邑不斷擴充勢力，在姜氏的支持下形成對鄭莊公的

巨大威胁。鄭莊公老谋深算，表明上對姜氏很尊重，對共叔

段采取縱容的態度，一旦時机成熟，馬上派兵伐段，奪了他

的封地，迫使他流亡異國。

故事梗概

鄭伯克段於鄢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

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

武公，公弗許。

第一段

鄭伯克段於鄢



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

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

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

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

“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

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
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第二段

鄭伯克段於鄢



旣而大叔西鄙北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

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
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

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第三段

鄭伯克段於鄢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

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

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第四段

鄭伯克段於鄢



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
旣而悔之。

第五段

鄭伯克段於鄢



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

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

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考
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
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

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

第六段

鄭伯克段於鄢





1、【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

初：當初。本文講的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發生的事情，作

者爲了說清此事的來龍去脉，就用“初”字把時間向前推移了39年
（即公元前761年）。鄭武公這一年娶姜氏，四年后（公元前757
年）生下莊公，又三年後（公元前754年）生下了段。魯隱公元

年的時候莊公35歲，他的弟弟段32歲。

第一段講解

鄭伯克段於鄢

〈譯〉當初，鄭武公從申國娶妻，叫武姜。



第一段講解

鄭伯克段於鄢

1、【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

申：申國。申國的國姓是姜姓，而鄭國的國姓與周天子相同，

是姬姓，按照當時的風俗，同姓不婚，所以鄭國的國君一定要

娶異姓國的女子爲妻。

武姜：“武”是她丈夫的謚號，“姜”是她娘家的姓，合在一起作她

的名。



上一句中“鄭武公”和下一句“莊公”都是謚號。

謚號就是在一國的君主或大臣去世以後，根據他的生平

事迹所封的號，帶有蓋棺論定的性質。因爲“鄭伯克段

於鄢”這一歷史是在鄭武公和莊公去世後整理出來的，

所以敍述他們生前的活動都要用他們死後的謚號，這是

古代史書敍事的習惯。

第一段講解

鄭伯克段於鄢



2、【生莊公及共叔段。】

“生”的主語承上省略，應该是“姜氏生”。

莊公：是鄭國國君，所以用謚號稱述他。

共叔段：“段”是名，“叔”是弟弟的意思，“共”是段後來失敗

流亡的諸侯國名。

及：連詞，與，和。

第一段講解

鄭伯克段於鄢

〈譯〉姜氏生了莊公和共叔段。



3、【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

寤：本指睡醒，這裏是通假字，通“牾”，倒着。“寤生”就是倒

生，胎兒出生的時候脚先出來，也就是難產。《史記·鄭世家》

里記載這件事情說：“生之難。”可以與此處相互印证。

驚：吃驚，受驚，是个不及物動詞，這裏用作使動用法，“驚姜

氏”意思是使姜氏受驚。

遂：連詞，表示事情前後的連接性，於是，就。

第一段講解

鄭伯克段於鄢

〈譯〉莊公出生的時候難產，使姜氏受驚，所以取名叫
寤生，姜氏於是不喜欢他。



3、【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

遂： 《說文》亾也。从辵㒸聲。𨔱，古文遂。

《古漢語常用字字典》（1）田間水溝《周禮·遂人》“夫間

有遂，遂上有徑。”（2）通，達《淮南子·精神》“何往而不遂”
（3）成就，順利達到《報任安書》“四者無一遂”（4）於是，

就《韓非子·說林上》“乃掘地，遂得水”

第一段講解

鄭伯克段於鄢

逐： 《說文》追也。从辵，从豚省。

（1）追逐（2）角逐（3）驅逐



第一段講解

鄭伯克段於鄢

4、【爱共叔段，欲立之，】

〈譯〉姜氏喜欢共叔段，想要立他作太子。



5、【亟請於武公。公弗許。】

亟：音qi4，副詞，屡次。這个字讀ji2的時候意思是“急”。
弗：否定副詞，一般否定及物動詞，而且及物動詞的賓語不

出現，所以很多學者認爲“弗”是“不＋之”的合音形式。

許：答應，同意。

第一段講解

鄭伯克段於鄢

〈譯〉屡次向鄭武公請求，武公不答應她。



1、【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

及：等到。本義是“追赶上”，引申爲“到”的意思。

即位：就位，指開始做國君。

第二段講解

鄭伯克段於鄢

〈譯〉等到鄭莊公就位的時候，姜氏替共叔段請求“制”這

个地方。



1、【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

爲（wei4）：介詞，替，給。

之：指代共叔段。

請：求。本義“謁”，謁見，拜見，引申為請求的意思。

制：地名，在今河南省汜（si4）水縣西，又名虎牢，原來

是東虢國的領地，東虢國被鄭桓公所滅，制因而成爲鄭國的

領地。

第二段講解

鄭伯克段於鄢



2、【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

公：鄭莊公。 “公”不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中的公爵,而是諸

侯的一種統稱，體現了母子地位關係已經轉變爲政治上的君

臣關係。

第二段講解

鄭伯克段於鄢

〈譯〉鄭莊公說：“制是个險要的城邑，虢叔死在那裏，如提

出别的地方我唯命是聽。”



巖：險峻，險要。

邑：人群聚居的地方，大小不定。

虢叔：是東虢國的國君，東虢封國始於虢仲，虢仲死後虢叔

繼位。《史記》里也記載說虢叔依仗制這个地方地勢險要，

傲威不驯，鄭武公的父亲鄭桓公就率領軍隊將他消滅了。

2、【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

第二段講解

鄭伯克段於鄢



死焉：死在那裏。

佗：旧讀tuo1，其他，别的。又寫作“他”。

唯命：是“唯命是聽”的省略，這種省略形式在《左傳》

里很常見，大概是當時的習語。

2、【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

第二段講解

鄭伯克段於鄢



3、【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京：地名，在今河南省荥阳縣東南。下文“京城”所
指相同。京是鄭國最大的城邑，所以姜氏請求封給

共叔段。當時鄭國國都是新鄭。

使居之：使共叔段居住在京這个地方。

第二段講解

鄭伯克段於鄢

〈譯〉姜氏又請求京邑，莊公同意了，讓共叔段居住在這个地
方，人們稱他爲京城大叔。



3、【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大叔：即“太”，上古無“太”字，只有“大”字，如《周易》有

“大極”，《春秋》有“大子”， “太”是个後起字。“大”有極、

最、過分等意思。“叔”通常是指小的，排行在後的，把這

两个字放在一起稱呼“大叔”，顯而易見不只是一種尊稱，

所以孔颖達注云：“以寵禄過度，時呼爲大叔。”由此我們

知道鄭莊公對共叔段采取了骄寵縱容的態度。

第二段講解

鄭伯克段於鄢



4、【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祭仲：鄭國大夫。春秋時代大夫的地位在卿之下，士之

上，大夫又分上、中、下三等。

鄭伯克段於鄢

第二段講解

〈譯〉祭仲說：“大城市的城墻超過一百雉，是國家的祸害。”



4、【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都城：即大城市的城墻。都：都邑，大城邑。《穀梁傳·僖
公十六年》：“民所居曰都。”從字形上分析，“都”從邑，者

聲。後來引申指國都。城：城墻，這是“城”的本義，後來引

申出“城市”的意思。

雉：古代丈量城墻的單位，古代城墻長一丈高一丈是一堵，

三堵是一雉。百雉：三百平方丈。

國：指諸侯的封地，與今天“國家”的概念有區别。

鄭伯克段於鄢

第二段講解



5、【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参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鄭伯克段於鄢

第二段講解

〈譯〉按照先王立下的制度，大城邑的城墻不能超過國

都的三分之一，中等城邑的城墻不能超過國都的五分之

一，小城邑的城墻不能超過國都的九分之一。



5、【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参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先王：指周代開國君主周文王和周武王，他們所立下的制度被

奉爲標準。

國：指國都。遠古時人口稀少，人們聚居的地方就是“國”，也

稱爲“邑”，《說文解字》中描述：“邑，國也。”

鄭伯克段於鄢

第二段講解



叁：同“三”，數詞，“三國”意思是將國都的城墻三等分，“三國之

一”是說將國都城墻三等分取其中的一份，也就是國都城墻的三

分之一。

“中五之一”是省略的形式，應是“中都不過五國之一”，同樣，

“小九之一”即“小國不過九國之一”。

5、【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叁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鄭伯克段於鄢

第二段講解



6、【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

度：法度，標準。這裏用作動詞，意思是合乎法度，合乎標準。

“不度”是說不合乎法度。

非制也：不是先王的制度，即违反了先王制定的制度。祭仲的

意思是說，共叔段不按照先王規定的標準行事，擅自擴建京邑

的城墻。

鄭伯克段於鄢
第二段講解

〈譯〉如今京邑的城墻不合乎法度，违反了先王制定的制度。

您將經受不住這種行爲的冲擊。



7、【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

欲之：姜氏想要這樣做，“之”指代上述共叔段的违法乱纪行爲。

焉：表反問的疑問副詞，哪里，怎么。這跟“虢叔死焉”的“焉”是两

个詞，只是都使用了“焉”這个字形。

辟：“避”的假借字。

鄭伯克段於鄢

第二段講解

〈譯〉鄭莊公說：“姜氏想要這樣做，怎么能避開祸害呢？”



8、【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

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

鄭伯克段於鄢

第二段講解

〈譯〉祭仲回答說：“姜氏有什么滿足！不如早點給共

叔段安排个地方，不要讓他勢力再發展了，如果勢力發

展，就難以對付了。蔓延的野草尚且不能除掉，何况是

您的尊贵的弟弟呢？”



8、【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
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

何厭之有：有何厭，有什么滿足呢？即没有滿足的時候。

爲了表示强調，把賓語“何厭”提到動詞“有”的前面來，然

後用代詞“之”來復指前置的賓語“何厭”。這種句式表達的

語氣都比較强烈。

鄭伯克段於鄢

第二段講解



8、【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
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

爲之所：雙賓語結構，近賓語（或間接賓語）“之”指代共叔

段，遠賓語（或直接賓語）“所”是名詞，處所，地方。動詞“爲”
意思比較虛，需要根據具體的上下文加以分析和翻譯，在這裏

“爲”可以翻譯作“安排”。“不如早爲之所” 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

“不如早點給共叔段安排个地方”。

鄭伯克段於鄢
第二段講解



8、【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
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

無：通“毋”，否定副詞，不要。

無使滋蔓：不要讓他的勢力再發展了。下面“蔓，難圖也”是解

釋上一句的，因爲勢力發展了，就難以對付了，“蔓，難圖也”
是一个判斷句的形式，這里用于解釋。“蔓”與“難圖”之間是假

设關係，如果勢力發展了，那么就難以對付了。

鄭伯克段於鄢
第二段講解



“猶…况…”是一个表示讓步關係的句式，相當於“尚且…何
况…”。蔓延開的野草尚且不能除掉，何况是您的尊贵的弟弟

呢？

“乎”是疑問語氣詞，在這裏表示反問，并不要求回答。使用

反問句也是爲了加强語氣，突出問题的嚴重性。

鄭伯克段於鄢

第二段講解

8、【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

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



9、【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鄭伯克段於鄢

第二段講解

〈譯〉莊公說：“多做不義的事情必將自己摔跟頭，

您姑且等着瞧吧。”



9、【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不義：指不義的事情。

斃：倒下去。古代漢語中“斃”不是死亡的意思。這个字本寫作

“獘”，《說文》：“獘，頓仆也。從犬，敝聲。或從死。”《爾

雅·釋言》：“獘，踣也。”（踣bo2，跌倒，如“屡踣屡起”）可見

“獘”的本義是指因病或受傷身體支持不住而向前仆倒。

自斃：自己摔跟頭，自己垮臺。

姑：副詞，姑且。

之：指代共叔段自斃。

鄭伯克段於鄢

第二段講解



1、【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

既而：不久。“既”表示時間過去，與“而”連用表示時間剛過不久，

這裏是指祭仲與鄭莊公的談話剛過去不久。

鄙：邊邑，邊遠的地方。這是“鄙”的本義，由此引申出鄙陋的，

見識淺薄的，用作謙辭，有“鄙人”、“鄙見”等等。

貳：西鄙和北鄙本來都專屬於鄭莊公，現在共叔段命令這些地方

臣屬於自己，這樣一地有二主，就要同時向两方繳納貢賦。因此

所謂“貳”，总是對新臣屬的一方而言。“貳於己”可以翻譯爲“同時

臣屬於自己。”

鄭伯克段於鄢
第三段講解

〈譯〉不久共叔段就使西部和北部的邊邑同時屬於自己。



2、【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

公子呂：字子封，是鄭國大夫。

堪：承受，經得起。不堪：承受不了。

貳：堪的賓語，表不堪之事，即上文所說西鄙北鄙两屬的情况。

這種两屬的情况繼续發展下去，莊公的統治地位就會動摇。

“若…何”：固定格式，表示“對…怎么办”。
之：是“若”的賓語，指代两屬的情况。

鄭伯克段於鄢
第三段講解

〈譯〉公子呂說：“國家承受不了两屬的情况，您將對
這件事情怎么办呢？”



3、【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

“欲”和“與”都是動詞，動詞“與”一般帶雙賓語，這裏省略了

直接賓語，即“君位”，是一種含蓄的說法。

鄭伯克段於鄢
第三段講解

〈譯〉您打算把君位讓給大叔，請允許我去事奉他；如果您
不想把君位給他，就請您把他除掉。不要讓老百姓產生二心。



3、【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

“請”後帶動詞時在古代漢語里有两種用法，一種跟現代漢語的用

法相同，表示請對方做什么事情，第二種用法是表示請對方允許

自己做某件事情，例如“欲與大叔，臣請事之”一句中的“請”字，

是指公子呂請莊公允許自己去事奉共叔段，而不是“請莊公去事

奉他。”
“事”指事奉，爲…服務。

鄭伯克段於鄢
第三段講解



3、【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

若：表假设的連詞，如果。

弗於：不之與，不給共叔段。

除：“除”字的本義是台阶，這里作動詞表示“除掉”是假借用法。

鄭伯克段於鄢
第三段講解



3、【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

無：通“毋”，不要。“無”的一般用法是相當於“没有”，是動詞。

生民心：使民生心，使老百姓產生二心，使老百姓產生想法。

鄭伯克段於鄢
第三段講解



4、【公曰：“無庸，將自及。”】

庸：通“用”，“庸”的這種通假用法一般衹出現在否定句里，

如“不庸”、“勿庸”等。成語“無庸諱言”、“毋庸置疑”、“無庸置

喙”等都保留了這一用法。這一句里“無庸”是說用不着除掉共

叔段。

及：赶上。這是“及”的本義。

鄭伯克段於鄢
第三段講解

〈譯〉莊公說：“不用，他將自己赶上這个灾祸。”



5、【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

貳：這裏指两屬的地方，即西鄙北鄙，相當於“貳者”。
以爲：以之爲，把這两地作爲。所謂“收貳以爲己邑”，是說共叔

段使這两个地方不再向鄭莊公繳納貢賦，也就是由原來的“二屬”
變爲專屬。

至於：到，不應理解爲現代漢語的連詞。

廩延：地名，在今河南延津縣北部。

鄭伯克段於鄢
第三段講解

〈譯〉大叔又把两屬之地收爲自己所有，進一步到了廩延這个
地方。



6、【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

矣：句尾語氣詞，說明新情况的出現或事情的變化，“可矣”是說

以前不行，現在行了。

厚：本義是山陵大，這裏指占領的土地擴大。《說文》“山陵之

厚也。从𣆪从厂（hǎn）”。
衆：指百姓。

“厚將得衆”是一个條件復句，如果厚，那么將得衆。

鄭伯克段於鄢
第三段講解

〈譯〉子封說：“行了，可以除掉共叔段了。如果這
樣擴展地盘，那么必將得到广大的人民。”



7、【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暱：是“昵”的異體字，意思是亲近。“不義不暱”是一个條件復

句，“不義”是條件，“不暱”是結果，意思是如果多行不義，那么

就會没有人亲近他。另一種解釋是把“不義不暱”理解爲并列關

係，認爲指對君不義對兄不暱。

崩：山崩塌，這裏指崩潰，垮台。

“厚將崩”可看作是讓步條件復句，即使厚，也將崩。

鄭伯克段於鄢
第三段講解

〈譯〉莊公說：“多行不義的人必然没有人亲近他，即使地盘
擴大也必將自行滅亡。”



1、【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

完：本義是完整，完好，是形容詞。引申爲使完整，修繕。

古漢語里的“完”没有完了、完畢的意思。

聚：本義是人聚集，引申指积聚粮食等物资。此處“聚”的賓

語没有出現，所以歷來有两種不同的理解，一種理解認爲

“聚”是聚集百姓：一種理解認爲“聚”是聚集各種物资。這两

種理解都可以成立。

鄭伯克段於鄢
第四段講解

〈譯〉大叔修固城墻，聚集百姓，整修铠甲和武器，準備
好步兵和車兵，將要偷襲鄭國。夫人將爲他開城門。



1、【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

鄭伯克段於鄢
第四段講解

繕：修繕，修理整治。

甲：铠甲。

兵：兵器，武器。這是“兵”的本義。

具：準備好，準備充足。

卒：步兵。



1、【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

鄭伯克段於鄢
第四段講解

乘（sheng4）：兵車，甲車。春秋時期作戰使用甲車，由

四匹馬拉車，每輛甲車配備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所

以“乘”又是古代軍隊的组织單位。同時，春秋時期進行戰争

是以車乘的多少來衡量一个國家的實力的，所以有“千乘之

國”、“百乘之家”一类的說法。



1、【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

襲：偷襲，乘人不備發起進攻。

鄭伯克段於鄢
第四段講解

《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伐：正式的戰争，所以要有鐘鼓，還要下戰表，向被攻打的國家

提出一些“聲討”的理由。

侵：侵不需要任何理由，所以通常是不宣而戰，也不用鐘鼓，强

大的國家攻打弱小的國家一般都是“侵”。

襲：是绝對秘密的軍事行動，是偷偷地發起進攻，不能讓對方知

晓，所以部隊需要輕装，自然不用鐘鼓，不下戰表。



1、【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

啓：是會意字，甲骨文寫作 ，象手把門打開。金文

作 ，增加了“口”，表示把門開了一个口。

啓的本義是開門。《左傳·昭公十九年》有“啓西門而出。”
這裏“啓”是打開城門的意思。

啓之，即爲之啓，替他打開城門，“之”指代共叔段。

鄭伯克段於鄢
第四段講解



2、【公聞其期，曰：“可矣。”】

公聞其期，共叔段要搞偷襲，行動日期自然是秘密的。說明莊

公對共叔段早有戒備，而且對共叔段的一舉一動都了如指掌。

鄭伯克段於鄢
第四段講解

〈譯〉莊公聽到共叔段行動的日期，說：“可以了。”



3、【命子封帅車二百乘以伐京。】

帅：本義是軍隊的主將、統帅，引申指帶領、率領。

以：連詞，相當於“而”。
伐：大張旗鼓、堂堂正正地正式討伐，跟共叔段的“襲”形成

很鲜明的對照。

鄭伯克段於鄢
第四段講解

〈譯〉命子封率領二百輛兵車前去討伐京邑。



4、【京叛大叔段。】

叛：背叛，反叛。

鄭伯克段於鄢
第四段講解

〈譯〉京邑的百姓背叛了共叔段，（而倒向鄭莊公。）



5、【段入於鄢。公伐諸鄢。】

入於鄢：進入鄢。“鄢”是鄭國的城邑。

諸：“之於”的合音，“之”指代共叔段。

鄭伯克段於鄢
第四段講解

〈譯〉共叔段跑到鄢地，莊公又到鄢地攻打共叔段。



6、【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鄭伯克段於鄢
第四段講解

〈譯〉五月辛丑這一天，大叔逃亡到共國。

出奔：指逃亡到國外避難。奔：急跑，逃跑。金文寫作 ，

以三足表示比“走” 速度更快。

共：春秋時的一个小國，在今河南辉縣。



書曰：“鄭伯克段於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
故曰克；稱鄭伯，讥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
之也。

原文中這一段文字課本没有選（所以用删節號表示）。

這段文字是作者對《春秋經》用“鄭伯克段於鄢”這樣

一句話來記載這一歷史事件的評述，實际上是在解說

“鄭伯克段於鄢”這句話的微言大義。

鄭伯克段於鄢
第四段講解



1、【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既
而悔之。】

寘：放置，安置，這裏有放逐的意思。

城潁：地名，在今河南臨潁縣西北。

黄泉：地下的泉水，“不及黄泉”是指不到死後埋入黄泉。

悔之：是指後悔自己發誓說的話。

鄭伯克段於鄢
第五段講解

〈譯〉於是把姜氏放逐到城潁，并對她發誓說：“不到死後

不相見。”不久又後悔這个話。



1、【潁考叔爲潁穀封人，】

潁考叔：鄭國大夫。

潁穀：鄭國邊邑，在今河南登封縣西南。

封人：是管理邊界的官吏。杜預注：“典封疆者。”古代的官吏

名稱有些是前面用一个字表示工作的性質，後面再加一个“人”
字，如鼓人、庖人、牛人、舍人、缝人、仓人、染人、酒人等。

封：本義是聚土培植，引申指在邊界竖立界桩，當時是垒土爲

界，由此引申指邊界，由邊界引申爲封地，再引申指分封。

鄭伯克段於鄢
第六段講解

〈譯〉潁考叔是潁穀管理邊界工作的官员。



2、【聞之，有獻於公。】

獻：恭敬地送給，這裏用作名詞，指進獻的東西。

鄭伯克段於鄢
第六段講解

〈譯〉聽說上述事情以後，對莊公有所進獻。



鄭伯克段於鄢
第六段講解

3、【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

食舍肉：等於說“食而舍肉”，前後两个動作有伴随關係。

舍：放在一邊，搁下。“捨”的假借字。《說文》捨，釋也。

《廣雅》捨，置也。

公問之：公問食舍肉之故。

〈譯〉莊公賞賜給潁考叔食物，潁考叔吃的時候把肉搁在
一邊不吃。莊公問他這樣做的原因。



4、【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
遺之。”】

鄭伯克段於鄢
第六段講解

〈譯〉潁考叔回答說：“小人上有老母，小人的饭食她都吃過

了，没有吃到過國君吃的肉，希望允許我把肉帶回去給我的母

亲。”

皆：表示“嘗小人之食”的周遍性，而不是指主語的周遍性，

比較“我們都吃過饭了。”
羹：帶汁的肉，注意不要理解爲汤，上文說“食舍肉”，此處

言“未嘗君之羹”，可見肉和羹所指是相同的。



4、【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
遺之。”】

鄭伯克段於鄢
第六段講解

請：請允許我。

以：介詞，把，後面省略了賓語“之”，指代肉。

遺：赠送。在這个意義上“遺”讀wei4，不過在先秦時，表示“遺
失”義的“遺”和表示“赠送”義的“遺”讀音相同，均爲余母微部。



5、【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

繄：yī，句首語氣詞，作用與“惟”相近。

鄭伯克段於鄢
第六段講解

〈譯〉莊公說：“你有母亲可以敬奉，唯獨我没有！”



鄭伯克段於鄢
第六段講解

6、【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

敢：謙辭，意思是從地位上講不應這樣問，相當於“大
胆、冒昧”。

何謂：謂何，說的什么意思。

〈譯〉潁考叔說：“我冒昧地問一句，您說的是什么意思啊？”



7、【公語之故，且告之悔。】

“語之故”和“告之悔”是两个雙賓語結構，其中两个“之”
字都是指代潁考叔。

鄭伯克段於鄢
第六段講解

〈譯〉莊公向他說了這件事情的原委，并且告诉他自己後悔了。



8、【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
公從之。】

鄭伯克段於鄢
第六段講解

〈譯〉潁考叔回答說：“您對此事有什么發愁的呢？如果掘

開地到有泉水的地方，再挖隧道，在隧道里相見，誰說不是

黄泉相見呢？”

患：忧慮，擔心。《論語·學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
知人也。”意思是不要总是忧慮别人不瞭解自己，而應该擔

心自己不瞭解别人。
何患：患何，擔心什么。



8、【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
公從之。】

焉：於是，對這件事情。

闕：通“掘”，挖掘。

隧：名詞用作動詞，挖隧道。

其：語氣詞，加强反問的語氣。

然：這樣，這裏指黄泉相見。

從之：聽從了他的意見。

鄭伯克段於鄢
第六段講解



9、【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

融融：形容和諧快樂的樣子。

鄭伯克段於鄢
第六段講解

〈譯〉莊公進入隧道并賦詩：“在宽大的隧道之中，那快樂啊
融融。”



10、【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洩洩”，yì，意思與“融融”相同。

鄭伯克段於鄢
第六段講解

〈譯〉姜氏走出隧道，賦詩道：“在隧道之外，那快樂啊没法
說。”



鄭伯克段於鄢
第六段講解

11、【遂爲母子如初。】

〈譯〉於是母子和好如初。



總結

本文展示了複雜的矛盾斗争，鄭莊公與他的弟弟共叔

段的矛盾是主綫，鄭莊公跟他的母亲姜氏的矛盾是輔綫，

這两條綫索相互交錯，主次分明。主綫矛盾采用武力的形

式解决，輔綫矛盾通過潁考叔的誘導使莊公感悟最終得以

解决，不同的解决方式都是出自利害關係的考慮。在人物

描寫方面，善於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顯示人物的性格，給

人栩栩如生之感。



復 習
1）a  伐 - 侵 - 襲 b 辟 c 舍 d 斃 e  厚
2）鄭武公娶於申

3）莊公寤生，驚姜氏

4）今京不度，非制也

5）姜氏何厭之有！不如早爲之所

6）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

7）a 夫人将启之 b 而誓之曰 c 既而悔之

8）a 亟請於武公 b 請京，使居之 c 欲與大叔，臣請事之

9） 國不堪貳，君將若之何？

10）若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

11）公語之故，且告之悔


